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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西部百强县创建评估经费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5 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

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6〕24 号）文件要求，对照绩效自

评内容和方法，我局开展了西部百强县创建评估经费绩效自评

工作。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年初批复下达 2024 年度西部百强县市创建工作成效综合

评估报告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一是资金预算批复及执行

情况。年初下达资金 20.9 万元，截至 2025 年底，该项目因西

部百强县报告为错年报告，加之因编制进度未能及时支付，已

实际支出 0 元。下一步将紧盯项目推进进度，优化资金拨付流

程，加快资金执行步伐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。二是绩效目标完

成及考核情况。该项目绩效目标考核严格对照年初批复标准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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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其中绩效指标得分 86 分，资金执行情况得分 0 分，综合

考核总分 86 分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2025 年下达算 20.9 万元，该笔预算资金于 2025 年已全

额到位，到位率 100%。资金到位及时、足额，严格按照预算

批复流程规范拨付，未出现延迟到位、不足额到位等情况，为

项目前期推进、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年初批复下达 2024 年度西部百强县市创建工作成效综合

评估报告资金 20.9 万元，截至 2025 年底，因编制进度未能及

时支付，实际支出 0 元，资金执行率 0%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项目资金严格遵循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规定，实行专账核

算、专款专用，建立了规范的资金支付审批流程，所有支出均

有合法合规凭证，资金使用规范透明，管理到位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(1)数量指标。完成《2024 年度西部百强县市创建工作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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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综合评估报告》编制 1 个，达到年度指标值要求，该项指标

分值 10 分，得分 10 分，完成情况优秀。

(2)质量指标。《2024 年度西部百强县市创建工作成效综

合评估报告》编制质量达到 99.50%的年度指标要求，实际编

制质量合格，该项指标分值 10 分，得分 10 分，质量管控到位。

(3)时效指标。严格按照 2025-2026 年的年度时效要求，

按时序进度规划编制，该项指标分值 10 分，得分 8 分，需加

快编制进度。

(4)成本指标。《2024 年度西部百强县市创建工作成效综

合评估报告》编制资金成本年度指标值为 20.9 万元，年底未

完成，该项指标分值 10 分，得分 0 分，需合理规划编制时限，

及时支付资金。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(1)经济效益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，提高城乡居民生活

质量，提高群众收入水平的要求，该项指标分值 10 分，得分

10 分，经济效益成效显著。

(2)社会效益。提升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，提升

社会综合实力的指标要求，该项指标分值 10 分，得分 10 分，

社会效益充分显现。

(3)生态效益。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和环境综合治理，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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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，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，实现可持续发展

的指标要求，该项指标分值 10 分，得分 10 分，生态效益持续

释放。

(4)可持续影响。增强了县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与内生增

长动力的指标要求，该项指标分值 10 分，得分 10 分，可持续

发展能力持续增强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服务公司满意度指标年度要求≥98%，实际达到≥98%，该

项指标分值 10 分，得分 9 分。整体来看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

情况良好，资金使用规范有序，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额完成预

期要求，实现了阶段性成效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资金支付进度较慢，原因是西部百强县报告为错年报告，

加之因编制进度未能及时支付。下一步，待去年结余资金到位

后，我局第一时间支付剩余资金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。

本项目绩效自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，自评结果真实、

客观反映了项目资金使用、目标完成及成效实现情况。拟将自

评结果全面应用于项目后续推进工作，针对自评中发现的资金

执行进度有待提升等问题，细化整改措施、明确整改时限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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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成效与项目后续资金拨付、工作考核挂钩，持续优化项目

管理、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

涉及的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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